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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司函〔2022〕16号


重庆市铜梁区司法局
关于政协铜梁区委员会十一届一次会议
第293号提案的复函

刘兵委员：
十分感谢您对司法局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的支持与关心。您在区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出的293号提案，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抓紧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早日形成，早日发挥作用。我局高度重视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工作，立足加强队伍建设、推动作用发挥、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重点采取以下措施：
一、优选配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队伍
（一）摸清情况底数。5月开展全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及法律人才摸底调研。全区109家党政机关聘请法律顾问单位65家，党政机关法律顾问覆盖率59.6%，公安局、司法局等23个单位有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人员90人。
（二）拓宽配备渠道。探索建立以内部法律顾问为主体、外聘法律顾问为补充的法律顾问队伍。明确党政机关可以从公职律师和其他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并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公职人员中择优选任内部法律顾问，有效弥补外聘法律顾问无法保证服务时限和不熟悉行政事务的短板。
（三）增强人才储备。区司法局牵头建立全区法律顾问人才库，组建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鉴定人、公职律师等组成的法律顾问后备人才库。对法律服务需求较大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推荐顾问律师，提升党政机关法律顾问覆盖率。
二、有效发挥法律顾问职能作用
（一）明确职责范围。明确党政机关法律顾问职责为：为重大改革、重大决策、重大活动、重大项目、重大资产处置、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参与法规规章草案、党内法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论证及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对涉及全局的问题提供合法性可行性分析论证,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 协助起草、修改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党政机关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为涉及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赔偿案件、重大突发事件、 群体性事件等提供法律服务,为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行政调解案件提供法律服务, 参与涉及党政机关的诉讼、仲裁和调解等法律事务的办理,参与法治宣传教育培训,所在党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确保法律顾问履职有据可循。
（二）完善工作规则。明确法律顾问履职方式，将合法性审查作为党政机关重大决策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必经程序，要求党政机关在讨论、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会公众切实利益的重大事项前，起草、论证行政规章、党内法规草案或规范性文件送审稿过程中，签署重大合同、洽谈重大合作项目、处置重大突发案事件、化解重大群体性矛盾纠纷、办理重大诉讼仲裁案件及处理其他重大疑难法律问题时应当听取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或邀请法律顾问参与。
（三）健全履职保障。主动作为，积极向区委区政府汇报，争取工作支持。主动对各职能部门，争取财政支持。进一步明确各党政机关要将开展法律顾问工作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和本单位预算，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经费和物质保障。采取政府购买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根据工作量和工作绩效合理确定外聘法律顾问报酬，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办公用房、办公设备和办案装备，确保法律顾问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着力完善法律顾问管理
（一）严格履职考评。将各党政机关开展法律顾问工作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督查范畴，定期对法律顾问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制定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法律意见书、顾问合同、法治建设体检报告书等文书范本，为法律顾问履职提供参考标准。以法律顾问工作完成情况、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为重点，建立法律顾问工作台账，确保法律顾问考核标准清晰，有据可依。
（二）强化业务培训。抓好政治素养建设，督促顾问律师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引导顾问律师捍卫社会主义法治，恪守职业道德。充分发挥聘任机关在法律顾问培训中的“排头兵”作用，督促各党政机关依据职责职能、工作特点每年开展不少于1次的专题培训，提升顾问律师政策理论水平。引导公职律师利用律师协会培训资源，切实提高法治理论水平、职业素养。建立“请进来、走出去”培训机制，定期开展单位法律顾问与公职律师的交流互动，通过座谈交流、专题研讨、学习调研等形式，增进理解、取长补短。
（三）完善退出机制。切实加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履职日常监管，对无正当理由不听从工作安排或不按时提供法律意见的，泄露因工作获取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法律顾问名义从事与履行法律顾问职责无关的活动，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害受聘单位利益的，解除聘任合同。对不符合担任条件或不遵循工作纪律、不履行合同义务，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的，免去法律顾问职务或解除聘用。
近年来，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在区委区政府领导和市司法局指导下，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您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制定措施，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加强全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努力把党政机关法律顾问队伍建设好、使用好、管理好。
此复函已经彭宏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在回执上寄给区政协提案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联 系 人：周丹
联系电话：45615620
邮政编码：40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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